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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9 (四) 12:00-20:00

2026/10/29 (四) 15:00-20:00

2026/10/30 (五) 11:00-14:00

2026/10/30 (五) 14:00-19:00

2026/10/31 (六) 11:00-19:00

2026/11/01 (日) 11:00-19:00

2026/11/02 (一) 11:00-18:00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五號)

www.art-taipei.com

info@art-taipei.com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文化部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26/10/28 (三) 13:00-22:00 

2026/10/29 (四) 08:00-11:00

2026/10/30 (五) 10:00-11:00

2026/10/31 (六) 10:00-11:00

2026/11/01 (日) 10:00-11:00

2026/11/02 (一) 10:00-11:00

2026/11/02 (一) 18: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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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You in
TAIPEI
台灣—亞洲藝術市場與科技文明交會的新焦點

台灣位居亞洲重要交通與文化交流樞紐，兼具深厚人

文底蘊與全球關鍵科技實力。自 20 世紀 80 年代

起，科技產業帶動經濟成長，使藝術收藏的發展早於

亞洲多數地區，逐步建立成熟且具國際視野的收藏結

構，並孕育出活躍於全球市場的藏家群體。根據蘇富

比亞洲區數據，台灣頂級與新生代藏家參與西方藝術

拍賣的比例於五年間成長  2.5 倍。ART TAIPEI 大會

亦觀察到，2025 年海外國際藏家貴賓人數較往年成

長  1.5 倍，主要來自韓國、印尼與日本，顯示台北

正成為亞太藏家交流與藝術交易的重要節點。整體收

藏結構仍以  35 至  64 歲成熟型高資產族群為核心，

同時年輕觀眾與新進藏家比例持續上升，展現市場穩

定且具延展性的成長動能。

ART TAIPEI—亞洲藝術交易的錨點

ART TAIPEI 成立於  1992 年，是亞洲歷史最悠久的

國際藝術博覽會之一，亦為台灣藝術市場最重要的平

台，長期獲得政府支持並建立穩定合作關係。三十餘

年來，ART TAIPEI 與畫廊及藏家共同推動市場發

展 ， 持 續 培 養 新 藏 家 ， 建 立 高 度 信 任 的 藝 術 交 易 生

態。ART TAIPEI 著重市場的持續活化，透過與亞洲

及國際藝博會的連結，使國際畫廊得以高效進入台灣

市場，並鞏固其作為亞洲藝術交易穩定錨點的角色。

2026 年，ART TAIPEI 定調為「藝術與科技共生」

的 關 鍵 節 點 ， 將 台 灣 獨 特 的 創 新 能 量 輸 出 至 國 際 舞

台。

                    

ART TAIPEI—科技城市核心中的藝術網絡

ART TAIPEI 於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舉辦，坐落於

台北經貿與科技核心，毗鄰台北  101 及多家國際企

業，交通便捷、商業機能成熟。此一場域為藝術與科

技的跨域對話提供理想條件。憑藉三十餘年的展會經

驗，ART TAIPEI 建構完善的空間規劃與專業服務，

並透過「Taipei  Art  Week 台北藝術週」將藝術能量

延伸至城市各處，使藝術不僅存在於展館之中，而是

成為城市文化紋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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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PEI 2025
回顧影片

ART TAIPEI 2025
精彩照片

ART TAIPEI 2026
申請報名

展覽地點
世界貿易中心一館



ART TAIPEI 2026  展區規劃

為兼顧展會的水平與參展效益，ART TAIPEI 執行委員會每年皆依據藝術市場趨勢進行展區規劃，並同

步修訂參展資格。

參展畫廊評選準則依據畫廊申請參展時遞交之資料評核：畫廊基本資料、畫廊近年海內外藝博會參展

及畫廊展覽經歷、ART TAIPEI 2026 展出計劃書及參展藝術家作品等評選(詳細之申請辦法詳閱第8頁

之「ART TAIPEI 2026 申請資料」)。遞交申請資料並不代表獲當年度 ART TAIPEI 參展資格，需經 
ART TAIPEI 2026 審查委員評選，收達錄取通知後方獲 ART TAIPEI 2026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之展出

資格。

敬請詳閱並遵守下列各項展區之申請條件及申請期限：

ART TAIPEI 2026 展區規劃分為：

一般展區：【藝廊集錦 Galleries】

以上各展區均提供： 3.6 米高展牆、基礎照明燈具、基礎桌椅、24 小時保全、展位地毯、清潔服務、

參展證、貴賓卡、開幕晚會邀函、電子專刊圖錄、網站露出等。

公共展區：【公共藝術展區 AT Spa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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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PEI 2026 申請截止日期
申請截止日期：2026 年 5 月 20 日 ( 三 ) 



藝廊集錦  Galleries

申請資格：申請參展者必須擁有展覽空間，成立一年以上且每年舉辦三次展覽之商業畫廊。
展位規格：提供 30、42、60、72、84、108、120、156 平方米等不同尺寸。
展位價格：每平方米  NTD 13,125 (含稅)。
規劃說明：1 臨靠主走道之展位每公尺須加收 NTD 4,000 (含稅)，選擇 60 平方米以上之展位尺寸方可
  申請。
 2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將以欲申請之展位尺寸為優先考量，實際展位尺寸加減 6-9
  平方米仍為申請尺寸範圍內，實際尺寸及展出位置將視實際空間規劃進行調整。執行委員
  會保留展位分配調整之權利，並擁有博覽會規劃的最終決定權。
 3 每一展位僅接受單一畫廊申請；倘兩間以上畫廊共同申請，或任何只從事藝術品經銷之個
  人或單位均不符合申請條件，將不予以受理。
 4 申請 30 平方米展位之畫廊，僅能展出個展或雙個展，至多兩位藝術家；且僅限參展台北
  藝博三次以內之畫廊報名。
 5 申請 108 平方米以上之展位畫廊，須經過審查委員審查展出計劃通過後，方可以申請坪
  數之尺寸參展。
 6 為維護展出品質，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設有參展藝術家人數上限。30 平方米展位僅能展出
  個展或雙個展，至多 2 位藝術家；42 平方米至多展出 5 位藝術家；60 平方米至多展出 6
  位藝術家；72 平方米至多展出 8 位藝術家；84 平方米至多展出 10 位藝術家；108 平方
  至多展出 12 位藝術家；120 平方米至多展出 15 位藝術家；156 平方米至多展出 18 位
  藝術家。
 7 為使展會順利進行，申請成功之畫廊，應於入選通知收達後兩週內繳清第一期款項 NTD 
  200,000 (含稅)，方正式完成參展程序，如未完成繳費或其他應配合事項，ART TAIPEI
  執行委員會得取消入選資格；如參展單位非因可歸責於畫廊協會之因素而退展，參展費用
  恕不退還亦不得轉讓。
 ※此區採線上系統申請  https://pse.is/4l5k8e

  申請截止日期：2026 年 5 月 20 日(三) 5



公共藝術展區  AT Space Project

申請資格：申請對象為 2026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申請 60 平方米以上藝廊集錦展位並獲取參展資格
 者免費展出；若參展單位展位未滿 60 平方米，仍可申請公共藝術展區，但需繳交 NTD 
 100,000 (含稅) 展位費。單一申請此展區者恕不受理。
展位規格：此展區可依照作品需求規畫空間大小，作品尺寸含展台高度需於 7 米以內，展位尺寸至多
 36 平方米以內方得申請。

規劃說明：1 歡迎畫廊提出大型雕塑或沉浸式裝置藝術，具互動形式為佳，得視狀況另設置展牆及展
  燈。若有展台，需與作品一同提報，並提供展台規格及圖示。
 2 入選者大會將提媒體專文露出。
 3 展出作品需與送件資料相符，現場不得另行增減規格及形式，申請書與實際展出內容不
  符者，經主辦單位審查後，將列為次年評審評分參考。
 4 為確保入選展商恪守參展承諾，凡獲選參展者，均須於確認展出後簽署「保證展出協
  定」，並繳交 NTD 100,000 (含稅) 。其中，申請 60 平方米（含）以上藝廊集錦展位
  之展商，該筆款項將作為保證金，於展覽結束後，如無違規事項，將全數無息退還；申
  請未滿 60 平方米藝廊集錦展位之展商，該筆款項則直接列為展位費用，不予退還。
 5 展商需自行負擔包含運輸、展牆、燈具等設備等衍生費用。

申請辦法：請將申請表填妥，並與展出計劃書及高解析圖檔(300dpi)請以電郵寄至
 info@art-taipei.com

申請簡章：https://art-taipei.com

 申請截止日期：2026 年 5 月 20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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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PEI 2026 申請流程

 

注意事項：1 所有資料皆須於 2026 年 5 月 20 日(三) 前於線上報名系統提交。
 2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有權決定申請者之參展資格，敬請留意 2026 年 5 月 20 日
  (三) 後提出的申請恕不受理。
 3 申請 ART TAIPEI 2026 需繳交報名費 NTD 6,000，經審核通過者，報名費可折抵展位
  費用；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退還報名費。
 4 申請共分為兩個階段，詳細流程如下：

【第一階段：申請與繳交報名費，請於2026年5月20日(三) 前完成。】

一、遞交申請文件
 ART TAIPEI 2026 採線上申請，截止日前可至藝博會官方網站 (art-taipei.com) 填寫申請資料，受
 理截止日期為 2026 年 5 月 20 日(三)。若有相關申請問題，請聯繫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
 會：info@art-taipei.com。

二、繳交報名費
 報名費為 NTD 6,000。申請者須於線上申請時同步完成線上刷信用卡之步驟，繳交報名費後報名程
 序始得完成。申請經審核通過者，報名費可折抵展位費用；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退還報名費。

三、申請確認
 完成線上申請資料填寫及繳交報名費後，系統將顯示「付款成功，報名已完成」；若未顯示上述資
 訊，表示報名未完成，請直接與我們聯繫，以確保完成申請程序；未繳交報名費者，大會將不受理
 其申請。

【第二階段：入選通知及宣傳資料繳交】
一、申請獲准入選通知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將舉辦評選會議，審慎評估參展畫廊所提供之展出計畫書，並保留最
 終調整之權力，審核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確認申請獲准後執行委員會將寄發請款單據，請依照
 請款單據及付款時間表，於入選通知後兩週內，完成第一期款 NTD 200,000 匯款手續。

二、宣傳資料繳交
 獲入選之畫廊請按 Word 附件提交，詳實填寫「宣傳資料」，以利大會宣傳作業進行。

三、展位分配及尾款支付
 展位分配將依據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議定之辦法執行並將寄發請款單據，請按規定時間
 支付尾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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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簡章僅供台灣畫廊參考，任何非台灣畫廊請以簡體中文、英文簡章版內容為主。

【公共藝術展區】採郵件附件形式申請，參與審核需獲【藝廊集錦】展區參展資格。

所有申請資料須檢附中英文版本，敬請留意線上申請時程，2026 年 5 月 20 日 (三)截止。請確保繳交資料之真實、
準確及完整，截止時間後提出之申請恕不受理，E-mail 或傳真等其他方式申請亦不予受理。申請相關事宜如需協
助，請提前來電或 E-mail 與執行委員會辦公室聯繫。

提醒您，提交申請資料後即表示參展畫廊同意 ART TAIPEI 2026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參展合約條款，詳細條款內
容請詳閱第 10 頁之「ART TAIPEI 2026 展覽規範」。

一、畫廊帳號註冊（每間畫廊僅限申請一個帳號）

      1 畫廊基本資料
      2 畫廊簡介
      3 畫廊代理藝術家
      4 畫廊實景照
      * 請詳填上述資料，有助於評審了解畫廊資歷及型態，以利參展資格審核
      * 曾於本系統報名註冊之畫廊，可沿用原帳號及密碼，如此可免再次填寫基本資料，直接進入報名系統
      * 若 貴畫廊已有報名資料，敬請留意更新基本資訊(例：地址、電話、Email 等聯繫方式)以避免資料誤植
      * 請注意本會發票一律採 Email 寄送，請將您的發票地址更改為 Email

二、填寫 ART TAIPEI 2026 申請資料

      1 申請展區選擇
      2 近三年藝術博覽會參展經歷及藝博會展位實景 ( 圖片至少三張 )
      3 近三年畫廊展覽經歷及未來一年展覽規劃
      4 ART TAIPEI 申請計劃書
      5 ART TAIPEI 參展藝術家及作品
      6 展位設計圖 ( 圖片至少三張 )
      7 其他補充資料

三、付款

      1 申請獲准參展畫廊，請依照本簡章之規範及期限繳交所有款項，以確保其參展權益及資格
      2 未能依照付款時程繳費者，主辦單位有權不予受理其申請，並取消其參展資格，且得以重新分配其展位
      2 予其他獲准參展單位
      3 付款後，方完成報名流程

四、電子專刊宣傳資料表（入選通知後，方進行此步驟）

      1 數位宣傳圖片及說明（至少兩張 300dpi 高解析度圖檔）
      2 參展作品相關資訊
        a. 作品說明與推薦原因
        b. 藝術家相關資訊暨簡介
        c. 展出藝術家及展出作品宣傳新聞稿

ART TAIPEI 2026  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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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期限

線上報名

2026/5/20(三)前

於入選通知

後兩週內

於展位確認

後兩週內

2026/9/10(四)前

報名費

NTD 6,000 

設備暨服務

需求款項

展位費用第一期款

NTD 200,000

展位費用尾款

線上申請，同時完

成線上刷信用卡繳

交報名費。

1 支票

2 銀行匯款

3 轉帳付款

款     項 繳款方式

跨行匯款，手續費須由畫廊支付，任何差額將併入下筆費用

請款，付費後請通知本會並檢附付款憑據

支票抬頭：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新台幣匯款資訊如下：（跨行匯款，手續費請自付）

注意事項

銀行名稱：華泰商業銀行（102）
分      行：光復分行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帳      號：14-03-000018199

請傳真或 email 匯款證明書

傳真號碼：+886-2-27422088
Email：may@art-taipei.com

匯款帳號

1

2
3

ART TAIPEI 2026 繳費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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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廊集錦

Galleries

展區規劃

30, 42, 60, 72, 
84, 108, 120, 156

每平方米

NTD 13,125

     展位尺寸 價格(含稅)



ART TAIPEI 2026 展覽規範

NTD 6,000

主辦單位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將召集審查委員會議針對參展者提出之內容進行審核，並
保有最終決定參展資格之權利。
申請者應確保其遞交資料之真實、準確及完整，通過評選之參展內容，參展者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
得任意更換，申請書與實際展出內容不符者，經主辦單位審查後，將列為次年評審評分參考。
遞交參展申請書並不代表獲得參展許可，主辦單位保有其參展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若參展者未能遵守本規範，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

申請者於  ART TAIPEI 2026 線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資料遞交後，將視為參展單位與其員工已接受
本規範約束。本規範始得對申請展商與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雙方產生法律約束力。
參展單位同意其個人或公司之資料提供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運用於展覽相關之服務與運
作。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舉辦之審查會議具有對展覽內容的最終決定權，審查委員無義務說
明未獲核准之原因。
展覽內容包含傢俱、工藝及設計等之申請將不予受理。
通過評選之參展單位僅得展出申請時所遞交的藝術家及其作品，主辦單位保有對未經審查的展出內
容進行移除之權利，且相關衍生費用須由參展單位支付。
違反此規範之參展單位，主辦單位有權不受理次兩年之參展申請。

 
審查通過後，展商若有藝術家名單變更需求，須支付二次審查費用 NTD 15,000。
在非台北藝博執委會決議之特別因素影響情況下，展商不得任意變更已通過審查之藝術家數量，二
次審查變更藝術家人數也不得超過原審查通過的數量，擴大展位則不額外收取二次審查費用。
為避免與原遞交之展覽計畫差異過大，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設有替換參展藝術家人數上限。
3 0、 4 2平方米至多替換 1位藝術家； 6 0至 8 4平方米至多替換 2位藝術家； 1 0 8至 1 5 6平方米至多
替換3位藝術家。
若原審查通過為單一藝術家個展，展商則不允許申請二次審查。
現場展出的藝術家需與最終審查結果相符，如有不合規的情況，大會將予以扣分，並影響次年申請
資格。
為維護展出品質，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設有參展藝術家人數上限。
30平方米至多展出2位藝術家；
42平方米至多展出5位藝術家；
60平方米至多展出6位藝術家；
72平方米至多展出8位藝術家；
84平方米至多展出10位藝術家；
108平方米至多展出12位藝術家；
120平方米至多展出15位藝術家；
156平方米至多展出18位藝術家。
現場展出的藝術家名單及數量需與最終評審結果相符。大會將組成現場審查小組逐項核對，如有不
合上述規範的情況，大會將予以扣分，並強制改善。若有不配合之情事，將影響次年申請資格。

一、參展申請

二、參展許可條件

三、參展先決條件

四、展商審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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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將就通過評選的申請展商進行展位安排。
展位安排主要考量博覽會展場的整體規劃，執行委員會將以參展者所提出之展出主題及其藝廊類型
作為展位安排之主要依據。
主辦單位對參展者的展出位置及周圍環境之衍生結果無須負責。

參展單位請自行辦理展品進出口台灣之通關等手續，若展品於展覽期間售出，展商需針對售出展品
繳納台灣銷售營業稅及所得稅。
ART TAIPEI 2026 執行委員會將於官方網站上公告佈卸展服務中心的運輸合作廠商，敬請參展單
位逕自聯繫。

若參展者因不可抗拒之理由退出展覽，主辦單位之退費標準為：
接獲參展資格通知後退展者，恕不退還任何款項，  且主辦單位有權不受理次兩年之參展申請。
若於入選通知後兩周內未繳交第一期款  NTD 200,000，視同放棄參展資格。
未能遵照付款時程繳付參展相關費用，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並得以重新分配其展位予其
他獲准參展單位，參展資格遭取消之展商不得異議，不退還已支付之相關款項。

參展單位有責任配合警方管制、衛生管制及其他法律規範。
參展單位應隨時遵守所有的參展規範，尤其是展位工程設計及安全原則。
展位內臨柱展商須知 :因柱內均含電源箱、滅火器、消防栓與空氣品質偵測器配置，主辦單位將依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場裝潢作業規定施以夾板包柱美化處理，建議僅可懸掛  3-5 公斤或未裱框
之畫布作品為宜，並於展期間配合館方進行開關作業或硬體維護使用。

佈卸展時程將於參展手冊上公佈。
參展單位不得於展覽結束前撤場。
參展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卸展。
參展單位未能於時間內完成卸展，主辦單位有權進行撤場、移除參展單位物品，且參展單位須負擔
其費用。

展位尺寸的配置、安排、規劃與開啟面向均以執行委員會公佈的平面配置圖為準。
參展單位之展位將由主辦單位指定廠商進行工程施作。
展位設計須符合展場安全規定並與大會整體形象一致。
參展單位需於申請時，依照展出計畫提交展位設計圖作為審議委員評審之依據。
展位設計應符合展會整體規劃與安全規範，並展現畫廊的策展理念與特色。
主辦單位有權進行調整、禁止、拆除結構不當或不符展會形象之設計以及任何牽涉到公共安全疑慮
之施作。
會場燈具、硬體的配置數量與使用規範，以執行委員會展位設計圖暨設備表之公佈訊息為準。

主辦單位只提供公共空間  (  含走道  )  之清潔，參展單位有責任確保其展位之整潔。
展覽期間之清潔工作應於每天展覽開放前完成。

五、展位安排

六、運輸

七、參展單位之退展

八、法律條例、技術規定

九、佈卸展

十、展位設計

十一、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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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將提供展覽會場公共空間之保全警衛服務，然而參展單位必須自行承擔其展位損害的風險
主辦單位和其他工作人員並不對參展單位之展品、設備之損害負責，參展單位應自行投保以承擔任
何損害之風險。
在展覽期間，未得主辦單位許可，參展單位不得自行移除任何物品。
為維護展覽安全與秩序，欲將展品攜出展場者，請先持參展證至大會服務台填妥主辦單位開立之放
行條，需經主辦單位審核後始得放行。
佈展及展覽期間，參展單位之工作人員須憑卸佈展證或參展證進場。
參展單位如有任何影響博覽會運作、危及博覽會展場及參觀民眾安全之行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
參展資格或移除參展單位物品，不退還任何款項，參展單位並須負擔其費用。

參展單位須自行投保及負擔展覽期間所有展品及設備之損害與遺失保險，內容包含火災、偷竊、搶
劫、損害、水損、運輸過程中造成之損害等之足額保險，期程需涵蓋展品進入展場後搬運、公開展
覽與佈卸展期間。
主辦單位與主辦方工作人員不對展商及其相關人員之傷害和參展單位之展品等之損害負責。

因應展場投射光源的視覺呈現與用電安全考量，主辦單位嚴禁參展單位自行攜帶燈具安裝，並有權
要求違規者拆除，同時於現場審查中予以扣分，此審查成績將影響來年參展資格，敬請務必遵守規
範。
參展單位須全程參與展覽，並於展覽期間安排人員於其展位顧展。
參展單位僅得使用所分配展位，未經主辦單位許可，不得使用任何其他空間。
參 展 單 位 不 得 分 租 申 請 展 位 或 者 與 任 一 參 展 單 位 分 享 同 一 個 展 位 ， 或 將 展 位 轉 租 給 其 他 參 展 單 位
(部份或全部)。違反此規範之參展單位，主辦單位有權依現場審查條例執行。
參展單位應遵照參展手冊並遵從主辦單位及其合作廠商之指示佈卸展。
展覽前，展出位置及展場設計均有變動之可能，主辦單位基於維護整體展場之良善規劃有權重新安
排展出位置；若有必要修改展位大小，主辦單位將按照增修比例增減，展商不得異議。
參展單位須遵照主辦單位的要求撤場，包含特殊狀況撤場以及於展覽結束後撤場，若未按照規定執
行，參展單位應賠償主辦單位因此造成的任何損失及花費。

為保持良善的觀展品質，參展單位請勿於展位內用餐飲食，展區內均設有展商休息室，敬請妥善利
用。
展覽期間，參展單位應隨時遵守所有的參展規範，包含租用展場的規範條例與執委會公佈之展商參
展須知與參展手冊。
參展單位須監督其員工、受邀貴賓以及合作單位如運輸廠商、佈展公司等共同遵照  2026 台北國際
藝術博覽會展覽規範，若發生任何損害主辦單位之行為或事件，參展單位須負擔所造成之損失毀壞
而產生之費用與責任。

如發生不可抗拒之外力，如天災、疫情或政經因素，嚴重影響展覽之正常作業，主辦單位有權決定
延期、縮短或取消展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參展單位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賠償。若因政府防疫措
施實施邊境管制或其它防疫要求，致使展會無法辦理，主辦單位將全數退還參展單位之參展費用。
展期防疫措施相關規定，依據臺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規定辦理。

十二、安全

十三、保險

十四、展位使用

十五、參展單位義務

十六、不可抗拒外力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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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地點  /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五號 )
主辦單位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1 0 6 6 3 4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 6 8號1 0樓

聯絡電話  /  + 8 8 6 - 2 - 2 7 4 2 - 3 9 6 8
E - m a i l  /  i n fo @ a r t- t a i p e i .co m

立即報名


